
关于印发《海南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条件（试行）》的通

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1/2021_2022__E5_85_B3_E4

_BA_8E_E5_8D_B0_E5_c48_81794.htm 各市县财政局、人事劳

动保障局： 为加强高级会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科学、客观

、公正地评价选拔高级会计人才，根据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颁布的《会计专业职务试行条例》（职改[1986]56号）

精神，我们研究制定了《海南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条件（

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

请及时告知省财政厅会计处或省人事劳动保障厅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处（省财政厅会计处联系人：陈宏，联系电话

：68531650；省人事劳动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联系人

：冯斌，联系电话：65338932）。 附件：海南省高级会计师

资格评审条件（试行） 海南省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条件（试

行） 第一条 适用范围和对象 本评审条件适用于持有会计从业

资格证书并通过高级会计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的会计工作

在岗人员。 第二条 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 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各项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热爱本职工作； 2.任现专业技术职务期间，历年考核为“称

职”以上； 3.健康状况适应工作岗位需要。 （二）学历（学

位）和资历条件 学历和资历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获博士

学位，取得会计师资格后从事会计工作2年以上； 2.获硕士学

位，取得会计师资格后从事会计工作4年以上； 3.大学本科毕

业，取得会计师资格后从事会计工作5年以上； 4.大学专科毕

业，取得会计师资格后从事会计工作8年以上。 （三） 破格

申报条件 不具备规定学历和资历，但具备下列5项条件中的2



项以上并具有会计师资格者，可以破格申报高级会计师资格

： 1.荣获省、部级以上先进会计工作者称号者； 2.获得国家

三等或省、部级二等以上财经类科研成果奖项的获奖者（前3

名）； 3.正式出版的财经专业著作、译作的主要撰稿人（本

人撰写部分不少于5万字）； 4.设计大中型企业、省直单位、

行业系统会计核算和管理系统软件并投入使用的主要设计者

； 5.注册会计师考试全科合格。 （四）其他条件 1.掌握一门

外语，并按规定参加人事部门组织的统一考试，成绩达到合

格标准，或符合相应的免试条件。 2.掌握计算机操作技能， 

并按规定参加人事部门组织的统一考试，成绩达到合格标准 

，或符合相应的免试条件。 第三条 评审条件 （一）专业技术

能力及业绩 符合要求的专业技术能力及业绩需具备下列条件

之一： 1.组织制订全省（包括行业）执行的财务、会计实施

办法（主要组织者或主要编写者）； 2.组织制订大、中型企

业或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实施办法（主要组织者或

主要编写者）； 3.担任至少1门中专以上水平的专业基础课或

专业课讲授任务，其授课量达到所在单位规定的课时量； 4.

参与会计学术和相关学科研究，省级以上优秀学术成果奖的

获奖者（前3名）； 5.主持或牵头省级行业、大中型企业或上

市公司的审计； 6.主持、指导本单位的财务会计管理工作，

业绩显著、贡献突出； 7.直接参与省市以上政府或部门组织

的重大经济问题或偷税、走私案件的检查或接受司法部门的

委托，对疑难复杂经济案件进行司法会计鉴定，其工作成果

对案件的定性、处理有重要作用，受到有关政府或部门立功

嘉奖或通报表扬。 （二）政策理论水平 符合要求的政策理论

水平需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公开出版财经类专著、编著、



译著（本人撰写部分不少于5万字）； 2.在省级以上公开发行

的专业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2篇以上（独立完成、每篇字数不

少于2000字）； 3.在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专业刊物上发表专

业论文1篇，且撰写经并经省行业主管部门认可或采纳的专项

调查分析报告2篇（主要撰稿人）。 第四条 附则 （一）申报

参加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的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

评审资格；已通过评审的人员，由发证机关收回其高级会计

师资格证书和考试成绩合格证，并在3年内不得再参加高级会

计师资格评审： 1.伪造、变造证件、证明的； 2.提交虚假申

报材料的； 3.有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 （二）本评审条

件中的会计工作在岗人员包括在岗的会计实务工作者、会计

理论工作者、会计教育工作者、会计管理工作者、会计中介

机构工作者以及分管会计工作的单位负责人。本评审条件中

所称“以上”均含本级。 （三）本评审条件中的业绩成果、

论文、著作等均要求获得会计师资格以后所取得。 （四）本

评审条件中的“著作”，是指取得ISBN统一书号的公开出版

物：“省级以上专业刊物”，是指由省级以上业务主管部门

或学术机构主办的、具有ISBN或CN统一刊号的公开发行专业

期刊。 （五）本评审条件由海南省人事劳动保障厅、海南省

财政厅按照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